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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11544.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07

年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的通知(2007年1月5日 教基厅

〔2007〕1号) 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体进程和工作部署

，我部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，决定进一步扩大

实验范围。2007年秋季，北京、湖南、黑龙江、吉林和陕西

省将全面进行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，2010年以前高中新课程

将在全国全面推开。 2007年进入新课程实验的省份要认真贯

彻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的指导

意见》（教基〔2005〕6号），切实加强领导和宏观指导，结

合实际研究制订本省（区、市）高中新课程实验方案，在经

费投入、办学条件、制度建设、政策协调、师资培训、舆论

宣传等方面做好准备并提供保障。要坚持教材选用政策，保

证每个学科教材选用2种以上。要整合本省（区、市）专业力

量，建立起咨询、研究和实践指导的专家队伍，为高中新课

程的实验提供专业支持。要建立起以样本学校为龙头推进实

验的工作机制，把学校作为新课程实验基地，在学校层面研

究和解决问题，培植典型经验，带动面上实验工作的进展。

要建立起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，激发广大教师参与课程实验

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，引导教师通过自我反思、同伴互助、

专家指导等方式，深入研究教学中的实际问题，不断提高教

学质量，促进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。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先期

实验省份的有益经验，针对新课程实验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，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，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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